附件2-2
绵阳师范学院博士专职辅导员招聘考核表

用人单位：党委学生工作部
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    年     月 

	政治面貌
	
	籍贯
	
	现家庭住址
	

	婚姻状况
	已婚/未婚
	是否需要安置配偶工作
	是/否

	本科毕业时间、院校、专业
	

	硕士毕业时间、院校、专业
	

	博士毕业时间、院校、专业（方向）
	

	现工作单位
	
	现职务/职称
	

	身份证号
	
	现职称审批机关
	

	电子邮箱
	
	联系电话
	

	曾主持或参与课题情况（项）

	代表性学术成果和业绩


	（此处填写近三年最为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和业绩，未详尽的请在个人简历中表述）


	用

人

单

位

专

业

考

核

意

见
	考核

成绩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	9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平均成绩：

	
	考核意见：（包括意愿素质(动机愿望、职业责任感、敬业精神、竞争意识、兴趣爱好等)、知识素质（综合知识、专业知识等）、智能素质（应变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、综合分析能力、逻辑思维能力、业务能力、创新能力、组织管理能力、人际协调能力等）和人格素质（举止仪表、性格气质等）等方面的考核情况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加考核人员签字：

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人签字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人事处制表

注：1、应聘人员应提供以下支撑材料：

（1）思想政治现实表现情况材料（材料要求详见附件）；（2）本人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出具的政治面貌证明原件；（3）个人详细简历（同时提供电子版）；（4）身份证、本科以来毕业证、学位证、职称证，入选各级各类人才计划（项目）证明材料（证书或文件）扫描件；（5）荣誉证书、获奖证明材料、职业技能证书及其他证明材料扫描件。

以上材料原件由学工部审查，其中第（1）、（2）项原件及其余各项材料电子版提交至人事处，其余各项复印件由各单位存档备查。

2、本表请双面复印。

附件：

应聘人员“思想政治现实表现情况”材料要求

应聘人员应提供思想政治表现情况材料（须加盖公章）。应届毕业生由报考者就读院校所在研究生院或专业所在院系党委（党总支）出具，也可提供《毕业生鉴定表》（须加盖公章）代替思想政治现实表现材料；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由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出具；其他人员由所在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或村委会出具。思想政治现实表现情况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1.个人学习、工作、日常等表现情况；

2.有无违反师德师风行为（由其他各类学校进入我校工作的人员须有此项内容）；

3.有无科研不端行为；
4.有无违纪违规情况；
5.有无参加邪教组织情况；
6.其他思想政治表现情况；
7.最终结论性意见。
